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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楠、赵奇、徐川翔、陈凤琼、张华东、李炜、胡彬、谢悦峰、邱翠娟、王小

皙、王雪梅、吴梦云、程甜甜、胡歆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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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全过程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指标技术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重庆市承担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Z 49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

GBZ 70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T 16296.1 声学 测听方法 第1部分：纯音气导和骨导测听法

3 术语和定义

GBZ 188、GBZ/T32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列出了 GBZ 188、

GBZ/T325 中的一些术语与定义。

3.1 职业健康检查 occupational medical examination

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针对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健康影响和健康损害进行临

床医学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和可能的其他疾病和健康损害的医疗

行为。职业健康检查是职业健康监护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的资料来源。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

间、离岗时健康检查。

[来源：GBZ 188-2014，3.2]

3.2 职业病 occupational disease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的受检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来源：GBZ 188-2014，3.3]

3.3 疑似职业病 suspected occupational disease

现有接触证据或医学证据尚不能确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受检者所患疾病是否是职业病，需要进

一步收集证据以明确诊断的一种暂时的疑似疾病状态。

[来源：GBZ/T 325-2022，3.1]

3.4 职业禁忌证 occupational contraindication

受检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

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

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病理状态。

[来源：GBZ 188-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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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制定依据

为规范重庆市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

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范。

4.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管理要求

4.2.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职业健康检查工

作进行全过程质量管理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4.2.2 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包括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内部质量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化

建设、外部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4.2.3 职业健康检查全过程质量管理应当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前、检查中、检查后等工作环节。外出职

业健康检查进行医学影像检查和实验室检测，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必须保证检查质量并满足放射防护和生

物安全的管理要求。

4.2.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设置或指定质量管理部门，职责明确，运行有效；具有专门的职业健康检查科室建制，岗位

设置合理。

——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符合《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要求；职业健康检

查仪器、设备等与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类别、项目和检测能力相适应，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标准要求进行计量、校准和检定；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有相应的职业健康仪器、设

备、专用车辆等。职业健康检查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应当符合 GBZ 188 中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要求、GBZ 98 中 5.2 的要求。

——在建立健全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总制度的基础上，对职业健康检查技术服务合同、报告审

核、授权签发、专用章使用、实验室管理、仪器使用、人员培训、档案管理、安全与环境管

理、疑似职业病报告等重要环节分别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分项制度以及相关的标准化操作程

序。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医疗机构在册的执业医师、具有副高级以上卫生专业临床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熟悉职业病诊断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质量管理部门应配有专

职或兼职的质量监督员和档案管理人员。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与备案开展的

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主检医师符合《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要求；承担职

业健康检查的实验室检测人员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制定并落实各类人员的培训计划，使其具备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项目相关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建立人员专业知识更新、专业技能维持与培养的继续教育制度和记录。

——对职业健康检查过程和样品检测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应当妥善保存，确保可溯源。

——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检查信息管理系统，不断提升质量管理信息化水平。

——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个体结论报告审核机制，并满足相关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的要求。

——应针对职业健康检查各环节制定质量目标，并根据目标要求进行检查，对重点环节和影响职

业健康检查质量的高危因素进行监测、分析和反馈，提出持续改进措施，并做好培训、执行、

分析及改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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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按照《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参加职业健康检查质量

控制机构组织开展的实验室间比对和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考核，并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实验

室间比对和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考核内容及相关整改工作。

5 质量控制指标技术要求

5.1 组织机构

5.1.1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并按时完成校验。

5.1.2 职业健康检查部门、辅助检查部门和质量管理部门等设置合理，满足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所需。

5.1.3 岗位设置合理（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监督员、设备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体检及相

关专业人员、授权签发人等），职责明确，有任命或授权文件。

5.1.4 依法执业，没有违法行为记录。

5.1.5 当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自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变更信息。

5.2 工作场所

5.2.1 具有相对独立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

独立的检查室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5.2.2 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和实验室布局及环境条件满足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要求，实验室与办公

室分开。

5.2.3 实验室具备有效的通风、排毒设施，符合相关安全要求，有相应的警示标识，废弃物处理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

5.2.4 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场所、体检车应符合上述要求及安全防护规定。

5.2.5 X 射线读片室及观片灯等符合 GBZ 70 附录“尘肺诊断读片要求 ”的规定。

5.2.6 纯音听阈测试工作场所环境条件需符合 GB/T 16296.1 中 11 规定。

5.3 人员

5.3.1 具有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职

业健康检查医师持有与执业地点相符《医师执业证书》，职业健康检查医师不少于 3 人。

5.3.2 主检医师符合《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要求，且取得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类别与备案开的

展职业健康检查类别相适应。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还应符合 GBZ 98 中 5.1.6 的要求。

参加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培训并考核合格。遵守《重庆市职业病诊断医

师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5.3.3 技术负责人应为本医疗机构在册的执业医师、具有副高级以上卫生专业临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含两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从业。

5.3.4 质量负责人应为本医疗机构在册的执业医师、具有副高级以上卫生专业临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含两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从业。

5.3.5 临床检验人员不少于 2 人；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实验室检测人员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

5.3.6 医学影像学医师具有中级（含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医学影像学诊断工作 3

年以上；放射诊断医师及放射投照人员应具有医学影像学专业中专（含中专）以上学历，且从事投照工

作 1 年以上。

5.3.7 有信息报告人员 1 名（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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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有质量监督员、档案管理人员和设备管理人员（可兼职）。

5.4 仪器设备

5.4.1 仪器设备的种类符合《重庆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规定》中《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设备配

置规范》要求。

5.4.2 仪器设备的数量、性能、量程、精确度等技术指标能满足工作需要，并能正常运行。

5.4.3 仪器设备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校准，并具有状态标识。

5.4.4 仪器设备放置合理，便于操作，有专人负责保管，有使用和维护保养记录等。

5.4.5 有完整有序的仪器设备档案，包括仪器设备名称、生产厂家、型号、出厂编号、购置验收记录、

检定/校准记录、安装和使用说明书、使用、维护和维修记录等，进口仪器设备说明书的使用方法部分

应当有中文译文。

5.4.6 无计量检定规程的仪器设备，应有相应校验方法，定期校验。

5.5 质量管理

5.5.1 有明确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程序。

5.5.2 有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的基本信息：质量方针、组织机构图、部门设置及职能、人员岗位职

责、工作流程图、仪器设备一览表、人员一览表、关键岗位人员有任命书或授权文件。

5.5.3 在建立健全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总制度的基础上，对职业健康检查技术服务合同、报告审核、

授权签发、专用章使用、实验室管理、仪器使用、人员培训、档案管理、安全与环境管理、疑似职业病

报告等重要环节分别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分项制度以及相关的标准化操作程序。

5.5.4 作业指导书齐全、规范、操作性强并有效运行。

5.5.5 有规范完整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记录和和质控记录，检查报告信息、数据、签名齐全。

5.5.6 实验室有室内质控记录，临床检验项目应参加临检中心组织的室间质控。

5.5.7 有质量管理记录和有质量监督员监督记录。

5.5.8 档案管理完整、规范；职业健康检查档案保存时间应当自劳动者最后一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束之

日起不少于 15 年。

5.5.9 对出现的投诉情况有投诉处理记录。

5.5.10 每年应定期对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并有

相应记录。

5.6 数据信息

5.6.1 具备满足职业健康检查工作需求的体检软件，并实现与重庆市职业病防治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数

据交换。

5.6.2 具备国家职业病网报和市级职业病防治信息网报专用计算机及网络、账户。

5.6.3 在规定时间内报告职业健康检查汇总信息和疑似职业病等信息。

5.7 工作规范性

5.7.1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应与用人单位签订委托协议书，或依据单位介绍信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5.7.2 依据相关技术规范，结合用人单位提交的资料，确定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准确无误。

5.7.3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和总结报告应按照重庆市统一制定的报告模板编制，书写规范（编

号、方法、标准正确，结论和处理意见确切、签发规范等）。

5.7.4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和告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7.5 检查、采样、检验等项目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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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外出体检设备条件等满足相关要求（车载 DR 设备、移动隔声室、网络信息支持、生物样品检测

等）。

5.7.7 按要求定期向辖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情况。

5.8 质控考核

5.8.1 主检医师、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熟悉职业病诊断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在规定

周期内参加考核并合格。

5.8.2 按规定参加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机构组织开展的实验室间比对和职业健康质量考核。

5.8.3 质量抽查中完成现场考核，如案例分析、尘肺读片等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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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模板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模板

姓 名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工 号

编 号

体检日期

体检类别：上岗前 （ ）

在岗期间 （ ）

离岗时 （ ）

职业健康检查表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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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资料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01小学 02初中 03技校 04职高 05高中

06中专 07大专 08大学 09研究生以上

家庭住址： 个人联系电话：

车间（部门） 工种

总工龄： 年 月 接害工龄： 年 月

接触毒害种类和名称：

种 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粉尘类

化学因素类

物理因素类

生物因素类

其他类（特殊作业人员）

受检人签名 用人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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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及处理意见

体检结论：

处理意见：

医学建议：

主检医师（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复查日期 复查项目 复查结论 处理意见

主检医师（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处理意见”栏中，主检医师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提出对受检者从事接触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的适任性意见或建议复查的必要项目或诊疗建议。涉及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
因素情况的，应针对各危害因素的不同结论分类描述

上岗前的适任性意见可提出：①可以从事目前岗位工作；②或不应（或不宜）从事目前岗位工作。
在岗期间的适任性意见可提出：①可继续原岗位工作；②或暂时脱离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工作；③或不宜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
离岗时的处理意见可提出：①可以离岗；②或可以离岗，离岗后不宜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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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史（由受检者本人填写）

起止日期 工作单位
车间

（部门）
工种 有害因素

接触时间

（年）
防护措施

二、既往病史（包括既往预防接种及传染病史、药物及其他过敏史、过去的健康状况及患病史、是否做

过手术及输血史、外伤史等）

三、急慢性职业病史

病 名： 诊断日期：

诊断单位： 是否痊愈：

四、女工月经及生育史：

初潮 岁，经期 天，周期 天，停经年龄 岁，现有子女 人

流产 次，早产 次，死产 次，异常胎 次，先天畸形 次

五、烟酒史

□不吸烟 □偶吸烟 □曾经吸烟 经常吸烟， 支/天，共 年

□不饮酒 □偶饮酒 □经常饮酒，饮酒种类 ， ml/日，共 年

六、家族史（主要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的健康状况，是否患结核、肝炎等传染病；是否患遗传

性疾病，如血友病等）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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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症状

症 状 程 度 出 现 时 间

备注：
1.症状程度：偶有以“±”，较轻以“+”，中等以“++”，明显以“+++”表示；
2.针对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可能危害的靶器官，有重点做的询问：
（1）神经系统：头晕、头痛、眩晕、失眠、嗜睡、多梦、记忆力减退、情绪反常、幻听、幻视、

肢体无力、四肢麻木、震颤、动作不灵活、肌肉抽搐等；
（2）呼吸系统：胸痛、胸闷、咳嗽、咳痰、咯血、气促、气短、呼吸困难等；
（3）心血管系统：心悸、心前区不适、心前区疼痛等；
（4）消化系统：黄疸、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肝区疼痛、便秘、便血等；
（5）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鼻衄、皮下出血、月经异常、低热、盗汗、多汗、口渴、消瘦等；
（6）泌尿生殖系统：尿少、尿频、尿急、尿痛、血尿、浮肿、性欲减退等；
（7）肌肉及四肢关节：全身酸痛、肌肉疼痛、肌无力及关节疼痛等；
（8）眼、耳、鼻、咽喉及口腔：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痛、羞明、流泪、嗅觉减退、鼻干燥、

鼻塞、流鼻血、流涕、耳鸣、耳聋、流涎、牙痛、牙齿松动、刷牙出血、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咽部疼
痛、声嘶等；

（9）皮肤及附属器：色素脱失或沉着、脱发、皮疹、出血点（斑）、赘生物、水疱或大疱、皮肤瘙
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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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体征

项 目 检查结果 检查医师 备注

一

般

情

况

血压 mmHg

心率 次/分

身高 cm

体重 kg

体质指数

眼

科

视力

裸视力 L R

矫正 L R

外眼

晶体

眼底

耳

科

外耳

鼓膜

听力
左

右

鼻

及

咽

部

鼻外形

鼻黏膜

鼻中隔

鼻窦部

咽部

扁桃体

口

腔

科

牙体

牙周

口腔粘膜

颌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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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检查结果 检查医师 备注

内

科

心脏

肺

肝

脾

外

科

甲状腺

浅表淋巴结

皮肤粘膜

头

颈

四肢躯干

骨骼

神

经

系

统

皮肤划纹症

膝反射

跟腱反射

肌力

肌张力

共济运动

感觉异常

三颤

病理反射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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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依次罗列各项目检查结果和结论）

X线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所见：

检查结论：

检查医生： 报告医生：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纯音听阈测试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检查医生： 报告医生：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肺功能

检查结果： FVC% FEV1% FEV1/FVC%

检查结论：

检查医生： 报告医生：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超声检查 检查项目：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查所见：

检查结论：

检查医生： 报告医生：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心电图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检查医生： 报告医生：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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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血糖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肝功能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肾功能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尿常规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其他

项目 结果 单位 高低标志 参考范围

检验人员： 审核人员：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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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殊检查及化验报告粘贴单

（根据需要添加，如听力图谱、心电图图纸、超声检查报告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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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模板

编 号：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质控编号：渝职健检字[XXXX]XXXX号

（向质控中心申领，统一编号）

受检单位：

地 址：

联系电话：

体检类别： □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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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本报告书有异议的，请于收到之日起 15日内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出。

二、本报告书无主检医师、审核人及批准人签字无效；未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印章无效。

三、本报告书涂改无效。

四、本报告书不得部分复制，不得作广告宣传。

五、本报告书一式两份（用人单位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各存一份）。

六、体检结论说明：

（1）目前未见异常：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各项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2）复查：检查时发现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单项或多项异常，需要复查确定者，应明确复查的内容

和时间。

（3）疑似职业病：健康检查发现劳动者可能患有职业病，应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4）职业禁忌证：健康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的患者，需写明具体疾病名称。

（5）其他疾病或异常：除目标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或某些检查指标的异常。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编号：

主检医师：（出具本报告内个体结论报告的主检医师）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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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编号： 第 页/共 页

一、基本情况

受检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检查地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人 □上门体检 人

体检类别：□上岗前 人 □在岗期间 人 □离岗时 人

应检人数： 受检人数：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二、体检与评价依据

GBZ188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诊断标准

三、体检结论与处理意见/医学建议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疑似职业病 人，职业禁忌证 人，需要复查人员 人，

其他疾病或异常 人。详见附表：

附件：1.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汇总表

2.疑似职业病人员名单

3.职业禁忌证人员名单

4.需要复查人员名单

5.其他疾病或异常人员名单

6.职业健康检查缺项情况表

7.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一览表

报告编制： 报告审核：

报告签发：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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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汇总表

职业病危害因素 体检项目
体检人数

各类体检结论人数

目前未见异常 复查 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 其他疾病或异常

注：如因体检类别不同导致的体检项目有所差异，可以在体检项目栏进行分类标注说明。

表 B.2 疑似职业病人员名单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

业病危

害因素

名称

体检结

论

处理

意见

医学

建议

表 B.3 职业禁忌证人员名单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

业病危

害因素

名称

体检结

论

处理

意见

医学

建议

表 B.4 需要复查人员名单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

业病危

害因素

名称

体检结

论

处理

意见

医学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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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其他疾病或异常人员名单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

业病危

害因素

名称

体检结

论

处理

意见

医学

建议

表 B.6 职业健康检查缺项情况表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名称
未检项目

表 B.7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一览表

序号 体检编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体检类

别 接害

工龄
车间 工种

接触职

业病危

害因素

名称

体检结

论

处理

意见

医学

建议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制定依据
	4.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管理要求

	5　质量控制指标技术要求
	5.1　组织机构
	5.2　工作场所
	5.3　人员
	5.4　仪器设备
	5.5　质量管理
	5.6　数据信息
	5.7　工作规范性
	5.8　质控考核

	（资料性）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模板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模板
	（资料性）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模板

